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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66         证券简称：中国长城        公告编号：2023-019 

 

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九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十四次会议通知于 2023

年 3 月 29 日以邮件/专人送达方式发出，会议于 2023 年 3 月 31 日以邮件/专人

送达方式召开，应参加会议董事九名，实际参加会议董事九名，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锐能微租赁中电长城大厦南塔部分楼层的议案 

经董事会审议，同意公司与关联方深圳市锐能微科技有限公司就深圳市南山

区科发路 3 号中电长城大厦 A 座南塔中区 11-12 层房产的租赁事宜签署《深圳

市房屋租赁合同书》和《中电长城大厦写字楼物业服务合同》，租金和物业费采

用市场定价原则，租赁期限 6 年（自 2023 年 4 月 1 日至 2029 年 3 月 31 日止），

合同总金额约为人民币 4,501 万元。 

审议结果：表决票 9 票，其中同意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回避表决 5

票，关联董事谢庆林先生、徐建堂先生、陈宽义先生、郭涵冰先生和孔雪屏女士

回避表决，表决通过。 

二、关于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告

2023-020 号《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鉴于公司开展日常生产运营的实际需要，预计 2023 年度将与实际控制人中

国电子及其下属企业、公司联营企业及其他关联方等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涉及向

关联方采购原材料及产成品、销售原材料及产成品、提供劳务、接受劳务、出租

（承租）房屋、商标使用费、管理费类，预计总金额不超过 233,800 万元。（1）

公司预计与中国电子、联营企业及其他关联方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采购类金

额不超过人民币 69,800 万元、销售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43,200 万元、劳务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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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4,600 万元，具体业务将由订约方根据一般商业条款经公平磋

商后确定，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参照市场价格定价；（2）预计 2023

年将与中国电子及其下属企业发生向关联方出租类交易，金额约人民币 12,900

万元；预计 2023 年将与中国电子及其下属企业发生向关联方承租类交易，金额

约人民币 2,900 万元；预计 2023 年将与中国电子及其下属企业发生商标使用费、

管理费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400 万元，此等合同将于原租赁期届满或实际发生

时签署。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最近一次股东大会审议。 

审议结果：表决票 9 票，同意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回避表决 5 票，

关联董事谢庆林先生、徐建堂先生、陈宽义先生、郭涵冰先生和孔雪屏女士回避

表决，表决通过。 

上述事项已在事前取得独立董事认可，公司独立董事意见详见同日登载于巨

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相关内容。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二三年四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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